附件2
关于《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申请及代理行为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了优化营商环境，规范登记注册申请和代理行为，防范虚假登记，规范和加强反洗钱工作，提升登记注册质量，切实保障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起草了《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申请及代理行为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办法》)，现就《办法》说明如下：
一、制定《办法》的必要性
随着近些年经营主体登记制度的改革，我国经营主体登记愈发快捷便利，登记代理中介在服务经营主体登记注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各地约有七成登记业务由登记代理机构或人员(下称登记代理人)办理。登记代理人知悉登记政策、熟悉登记软件，减少了经营主体学习成本，提高了市场运行效率。但同时，也存在部分不法登记代理人为了牟利，利用信息差恶意蒙骗办事群众，甚至通过伪造、变造法律文件、印章、签名，采取欺诈、诱骗等不正当手段，教唆、编造或者帮助他人编造、提供虚假信息骗取登记，有些登记代理人以转让牟利为目的，恶意大量申请企业登记，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市场监管部门事后调查时，登记代理人也往往声称自己只是转交登记材料、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导致登记机关无法定位虚假登记责任人，难以对违法行为进行有效打击惩戒，虚假登记行为屡禁难绝，严重影响了我国登记注册制度改革的效果。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登记代理人的从业资质没有具体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无论是否具备专业知识，都可接受经营主体委托代为办理登记注册业务。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企业登记代理人管理暂行办法》(工商总局令第47号，已于2004年被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废止)是唯一针对企业登记代理人的管理规定，该办法对从事代理行为的人员、机构制定了从资格到行为等各方面的规范要求。该办法自2004年废止后，对于登记代理中介行为和人员再无其他管理规范。
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发达经济体普遍建立了对企业代理服务商的准入和监管制度。加强对代理机构资质和行为的管理，一是能有效遏制非法金融活动，维护经济安全。建立对代理机构和人员的备案或授权制度可构建对非法金融活动的“防火墙”，通过追踪代理服务商记录，有助于切断虚假注册、跨境逃税和恐怖融资链条。美国《公司透明度法案》(2021)要求公司必须向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报告至少一名公司申请人，所有公司申请人都必须是个人，防止空壳公司洗钱。二是有助于提升市场透明度，优化营商环境。英国规定个人只能亲自向注册官提交自己公司的文件，如果委托他人提交文件，必须委托经过认证的公司服务提供商进行，且服务商要对相关人员进行身份验证检查，以提升登记的安全度。三是有助于强化行业自律，推动专业化发展。新加坡将登记代理人分为“注册申报代理商”与“代理合格个人”，规定只有律师、注册会计师等具备专业资质的人员方能成为“代理合格个人”，注册申报代理商必须雇佣代理合格个人才能代理企业注册业务，以确保其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通过设置行业准入门槛，倒逼行业淘汰“皮包中介”。四是有助于对接国际标准，增强跨境监管协作。目前，国际反洗钱评估对包括登记注册服务商在内的特定非金融机构提出了明确的反洗钱要求。2019年4月，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简称FATF)公布了《中国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互评估报告》，报告指出我国未制定企业登记代理行业市场准入或资格限制措施，也没有将企业登记代理人列入特定非金融行业范围开展有效监管，登记代理行业在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核实、开展尽职调查、报告可疑交易等方面存在空白。
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登记代理行业服务水平，对接国际反洗钱和企业服务代理管理规则，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人民银行共同起草了《办法》。
二、主要内容
《办法》共46条。一是明确登记代理人的概念范围。二是明确经营主体提交登记注册申请的基本要求。三是建立登记代理人信息管理制度。四是明确登记代理行为规范，包括登记代理人尽职要求、禁止虚假登记等。五是明确登记代理人在代理登记业务时履行预防洗钱和恐怖融资的特别要求。六是对登记代理人登记申请规范和反洗钱规定的监管措施。
三、《办法》的重点内容
(一)《办法》明确了登记注册申请基本规范。目前我国对于代表经营主体向登记机关提交材料的人员无资格要求，以公司为例，任何人员均可代表公司向登记机关提交申请材料，无人对公司登记中出现的虚假材料负责，形成了“做错了没人管，做错了没责任”的局面，这也成为登记注册“被法人”问题屡禁不绝的重要因素之一。
《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公司登记联络员负责公司与公司登记机关之间的联络工作，并且登记联络员可以由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员工等人员担任。因此，《办法》提出经营主体可以由在登记机关依法备案的登记联络员向登记机关提交登记注册申请，也可以委托登记代理人代其提交申请，进一步强化经营主体在登记注册申请中的主体责任，规范登记申请行为，避免具体办事人游离在监管体系之外，更好防范虚假登记风险。
(二)《办法》建立了登记代理人的信息报告制度。经营主体的登记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法律行为活动，是经营主体依照《公司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规范程序向登记机关提交规范法律文书的过程。域外国家(地区)普遍对提交材料人员设立了资格要求，如新加坡要求从事登记代理服务的，必须为律师、会计师或担任企业秘书3年以上的人员;日本要求向政府部门提交材料的人员必须通过行政书士考试，取得行政书士资格后方可从业。考虑到我国目前登记代理从业人员的实际，如果一刀切要求必须具备律师、会计师或公证员资格的人员才可以从事代理行为，将极大影响现有从业人员。因此，与其他国家(地区)相比，《办法》未对登记代理人从业设置资质要求，任何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以依法从事登记代理服务活动，需要向登记机关声明自己的代理身份并提供对应的信息，以便登记机关全面掌握登记代理人员和行业情况。
(三)《办法》进一步明确了登记代理人的责任义务。《办法》提出，登记代理人应当熟悉经营主体登记注册法律法规，具备依法申请登记业务的行为能力，能够熟练运用信息化登记申请系统。要求登记代理人严格履行代理职责，协助委托人准备登记申请文书和材料，对委托人的申请事项和文书材料进行核对检查，确保登记申请准确、完整，符合法律要求。
(四)《办法》对登记代理人提出了反洗钱专门行为规范要求。根据FATF评估要求，公司登记代理机构属于特定非金融机构，登记代理人在为委托人准备或实施登记代理行为或受委托担任公司的董事、秘书等职务时，需要对委托人进行反洗钱的尽职调查。《办法》按照FATF标准，要求企业登记代理人采取预防、监控措施，建立健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履行客户尽职调查、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等反洗钱义务。
(五)《办法》加强了对登记代理违法行为的监管。《办法》进一步严格登记代理人和人员虚假登记的法律责任，完善监督惩戒机制。《办法》依法明确了虚假登记一般性罚则和从重性罚则，明确了虚假登记和扰乱登记秩序的行为内容，提出了直接责任人的认定标准。对于登记代理人在登记代理行为中未履行尽职审查责任的，登记代理人或者登记联络员对虚假登记违法行为起到决定作用，负有组织、决策、指挥等责任的，应当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并可以视情节认定为直接责任人，3年之内依法不得申请办理登记注册业务。


